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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意見書  

 

公民黨自成立以來，多年來一直關注香港的電力市場發展，亦關注兩

間電力公司連年調升電費，不斷加重用戶經濟負擔。公民黨一直要求

政府當局檢討現行的電力市場規管機制，並因應社會的發展趨勢和市

民對社會的期望進行適當的修訂。本意見書旨在闡述公民黨就兩間電

力公司《管制協議》中期檢討及香港電力市場長遠發展的意見及建

議。  

 

目前，香港的電力市場處於壟斷的狀態，唯一的規管機制是政府當局

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下稱「中電」 )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下稱「港

燈」 )簽訂的《管制協議》。該《管制協議》就兩間電力公司的本地電

力業務作出詳細的規範，包括訂定電費的機制、利潤規管的水平和計

算機制、空氣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及供電服務的質素標準等。因此，

《管制協議》的內容對香港電力市場的發展極為重要。最近的一份

《管制協議》於2008年實施，為期10年，並於落實5年後即2013年進

行中期檢討。  

 

公民黨認為現行的《管制協議》並不足以規管兩間享有壟斷地位的電

力公司，使其在營運過程中更好地照顧公眾利益和推動兩間電力公司

加強投放於減排技術及可再生能源的應用。因此，公民黨提倡特區政

府進行《管制協議》的過程中，在上述方面探討修訂規管條款的可行

性。同時，特區政府亦應把握中期檢討的機會，《管制協議》的框架

下，為電力市場的長遠發展打下基礎，以下是公民黨的具體意見和建

議：  

 

1.  檢討准許回報水平及計算機制  

 

現行的《管制協議》規定兩間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率，是以兩間電力

公司的固定資產回報率計算，准許回報率為9.99%。為使兩間電力公

司不會透過進行過度投資來增加固定資產，進而提高准許利潤，兩間

電力公司的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必須政府審批。可是，公民黨認為，現

行的機制並不能有效管制兩間電力公司的電費水平，避免電費不合理

地上升。  

 



 

 

 

 

首先，政府當局應考慮是否繼續採用固定資產回報率作為計算准許利

潤的基礎。環顧海外各國的經驗，准許利潤一般是以總資產回報率或

股本回報率計算，以固定資產回報率計算准許利潤的例子絕無僅有。

若棄用固定資產回報率作為准許利潤的計算準則，政府毋須定期審批

中電和港燈的投資計劃，與兩間電力公司進行不必要的談判，總資產

回報率或股本回報率的資料亦較容易透過兩間電力公司的財務報表取

得，讓公眾更有效監察兩間電力公司的狀況。  

 

再者，現行的准許回報率為一個固定的數字，也就是說兩間電力公司

無論營運效率如何，亦可以獲得固定的利潤。電力用戶變相需要為兩

間電力公司營運欠缺效率付出代價。公民黨建議政府當局若能檢討和

修訂准許回報率，可以把准許回報水平設定為一個間距，當電力公司

的利潤高於准許利潤的上限，多出的盈利便須撥入電費穩定基金，而

只有在電力公司的盈利低於准許回報的下限時，電力公司才能調高電

費。  

 

根據資料，海外國家在訂立類似的管制協議時，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

率都比9.99%為低，政府當局應該考慮有沒有空間把現行的准許回報

率稍為調低，使兩間電力公司的基本電費出現下調的空間。若政府在

中期檢討中不處理准許回報率高企的問題，一旦發電燃料價格未來幾

年大幅上升時，市民將要承受相當顯著的電費加幅。  

 

2.  減排目標  

 

根據現行的《管制協議》，政府當局已為兩間電力公司訂下減排目

標，嚴格監察兩間電力公司發電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若兩間電力

公司的表現達到既定的減排目標，將可獲得額外的准許回報。公民黨

認為向兩間電力公司實施減排要求，在其表現達標時給予獎勵的做法

是可取的，然而，兩電執行減排措施時，很容易會把成本轉嫁市民，

未能成功讓電力公司負起作為污染源頭的責任，同時減低市民認同減

排的誘因。  

 

根據資料，兩間電力公司在現行《管制協議》實行的五年間，曾經因

減排表現達到規定的指標而獲得額外的准許回報，顯示它們完全有空

間做得更好。公民黨建議政府當局在檢討《管制協議》時，適當地調

高減排的指標，使兩間電力公司要做得比現在更好，才能獲得額外的



 

 

 

回報。同時，公民黨亦建議設立罰則，當兩間電力公司未達既定的減

排指標時，准許回報水平將會被扣減。  

 

3.  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使用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國發展新能源技術的趨勢，但是現行的《管

制協議》並沒有就使用可再生能源訂立具體的指標。公民黨認為在中

期檢討的過程中，加入兩間電力公司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指標。同時，

在本港部份廢物處理設施中，已經能夠使用轉廢為能的技術，如應用

堆填區產生的有機氣體發電，政府當局應該考慮在檢討協議時，加入

更好運用轉廢為能技術，以配合即將出台的固體廢物處理設施和政

策，讓經轉廢為能技術產生的電力進入輸電網，加以使用。  

 

4.  節能措施  

 

根據資料，供兩間電力公司的天然氣發電機組使用的燃料，其價格將

可能大幅上升，意味着未來的電費有極大的上升壓力。市民若要應付

電費上升的壓力，就只能透過節能。有效的節能措施亦將可壓低整體

的電力需求，一方面可以減少發電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二來亦可減

低備用發電產能的需求，間接減輕兩間電力公司增加固定資產的需

要，繼而控制兩間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水平。  

 

公民黨認為雖然現時的《管制協議》有就節能措施訂立指標，但是有

關指標僅為指引性質，並沒有任何實際的約束力。政府當局應該要求

兩間電力公司投放更多的資源協助用戶節能，並且因應兩電能夠達到

節能目標而提供獎勵。  

 

5.  兩電聯網及電力市場發展  

 

目前，不少人士批評兩間電力公司均設置高於合理水平的備用發電產

能，因而導致固定資產水平過高，讓兩間電力公司坐享不合理的准許

利潤。公民黨認為兩間電力公司應積極研究進行兩電全面聯網，一旦

出現緊急情況時，可以由另一間電力公司協助供電，減少對備用發電

機組的需求。  

 

同時，社會亦有不少聲音要求長遠開放香港的電力市場，引入競爭。

公民黨認為現時距離全面開放香港電力市場仍然有一段相當遠的距



 

 

 

離，但是我們必須立即踏出第一步，將香港兩個輸電聯網完全連接，

以作為推動開放電力市場的基礎。故此，公民黨認為政府應該要求兩

間電力公司在現行《管制協議》於2018年屆滿前，完成全面聯網的具

體方案，並展開有關工程。  

 

總結  

 

政府方面，公民黨認為當局必須就開放電力市場，立即開展詳細的政

策研究工作，亦應在進行《管制協議》中期檢討的過程中，引入更多

民間團體和持分者的參與，以社會各界的意見作為與兩間電力公司開

展談判的基礎。  

 

電力是香港重要的能源，《管制協議》又是規管電力市場的唯一框

架，有關協議的任何變動，都將直接影響社會民生和營商環境。公民

黨促請政府當局和兩間電力公司以市民，以社會整體的利益為念，完

善現行的《管制協議》，並為日後香港的電力市場發展作好準備。  

 

 

公民黨  

2月25日  




